
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境外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

等相关规定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

则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

的美国旧金山项目出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，并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 Oceanwide Center LLC 和 88 First Street SF LLC

与交易对方 SPF SAN FRANCISCO OWNER, LLC 签订补充协议，对

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期间、交割时间等事项进行调整，系根据项

目实际情况变化而进行的调整，不构成对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重大修

改，有助于交易的顺利推进和完成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

意本次调整事项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孔爱国、胡坚、余玉苗、徐信忠、陈飞翔、朱慈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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